投标保函

                                                        保函编号：               

致：                         （下称“受益人”）      

鉴于                            （下称“被保证人”）参加贵方项目编号为                   的                                   （项目名称）的投标，我行（即保证人）同意为被保证人出具本保函，在此向受益人提供如下投标担保：
一、本保函担保金额最高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image: image1.jpg]%& RRIBE




）¥          元。

二、本保函有效期自本保函生效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在本保函有效期内，如被保证人发生下列情形（即被保证人违约），我行在收到受益人提交的以下全部索赔单据纸质原件后，以最高担保金额为限在叁拾个工作日内见索即付地予以支付。索赔单据包括：受益人出具的书面索赔通知书、法院出具的确认被保证人投标违约且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生效终审判决书、法院出具的因被保证人无可供执行财产而终结执行的生效裁定书。

1、被保证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或

2、在投标有效期内收到受益人发出的中标通知后，拒绝按招标文件的规定签署项目合同。

四、受益人索赔须同时向我行提交本保函正本原件及索赔款未由被保证人支付的书面声明。

五、全部索赔单据须在本保函失效前的我行对公营业日下午五时前送达我行单位地址。

六、本保函担保金额随我行按受益人索赔要求已支付索赔款而相应的减少。

七、本保函自我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及加盖我行公章，且被保证人或其代理人将与本保函最高担保金额等额的保证金缴存至我行指定的保函保证金专户，且受益人收到我行出具的关于前述保证金已足额缴存到位并已办妥质押担保手续的纸质通知原件之日起生效。

八、出现下述任一情形时,本保函即失效，保函失效则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责任消灭:(1)保函有效期届满受益人未向我行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全部单据；(2)受益人已出具同意保函失效或解除我行担保责任的文件；(3)保函担保金额已减额至零；(4)保函正本已退还我行。

九、本保函适用中国法律。因本保函发生的争议由保证人所在地法院管辖。
保证人（盖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合正名园C座1楼   

邮编：518034 电话：0755-23934837 传真：0755-23934812
日期：      年   月   日 
（本保函失效后，请将原件退回我行注销）

